
 

 

 

 

 

 

 

第○編 中央轄管特區



第一章 中央轄管特區概況與災害特性 

第一節 特區概況及災害特性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於臺中市境內轄有潭子科技產

業園區（26.12公頃）、臺中港科技產業園區（177.28公頃）及臺中

軟體園區（4.96公頃）等3個科技產業園區，主要產業別包含有電子

零組件製造業、光學製品製造業、面板光電關聯產業、精密機械產

業等。常見災害為風災、水災、地震、水、電力、電信、油氣中斷

之事故等類型。 

第二節 特區災害特性 

園區研判可能遭受的災害有10種，分屬天然災害及公共安全災

害兩大類： 

一、天然災害： 

（一）風災、水災。 

（二）地震。 

二、公共安全災害： 

（一）水、電力、電信、油氣中斷。 

（二）資通安全事件。 

（三）火災、爆炸。 

（四）化學品洩漏。 

（五）毒化物、空污及水污等環保事件。 



（六）勞工職業傷亡事故。 

（七）勞工聚眾陳情、遊行、怠工、罷工等勞資爭議事件。 

（八）機關遭人為危害或破壞事件。 

第二章 減災計畫 

第一節 災害防救資料庫與資通訊系統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設有災害事故緊急通報系統及

24小時緊急應變中心，當災害或事故發生時，即啟動園區應變機制，

以降低災害或事故擴大。 

第二節 防災教育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每年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辦理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防災宣導會、並輔導科技產業園區中部園區職

業安全衛生促進會辦理災害緊急應變演練，藉以提升園區防災應變

能力，提升廠商自主防災能力及技能。 

第三節 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依「經濟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

規定」、「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緊急應變計畫」編訂有緊急應變計

畫，內容有緊急應變組織、訊息通報、緊急應變啟動、處理原則，

及緊急應變相關支援單位人員聯絡電話等資訊。 

第四節 災害防救相互援助協議之訂定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依據災害類型、人員傷亡及受



損狀況提供緊急應變相關支援單位人員聯絡電話，以利災害發生時

能立即應變及處置，將災害及人員傷亡降至最低。 

第三章 整備計畫 

第一節 災害應變中心設置規劃與災害防救人員、資源整備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設有24小時緊急聯絡電話(04-

26581215、04-25322113、04-24969663)研判災害發生狀況，並依災

情程度視需求召集經濟組、營運組、工程組、災害協救組、環保組、

後勤新聞組、人事組、安全組、警政組、消防組及中軟組人員進駐

緊急應變中心執行相關應變工作。 

第二節 演習訓練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每年配合輔導之科技產業園區

中部園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辦理災害緊急應變演練，協助事業單

位各類防災演練，並結合園區企業、內政部消防署港務消防大隊臺

中港隊等單位辦理複合式搶救演練等活動，以獲取寶貴救災經驗，

建立相關單位間於災變發生之聯繫處理及相互支援管道。 

第三節 避難救災路徑之規劃及設定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於臺中市境內轄管潭子科技產

業園區、臺中港科技產業園區及臺中軟體園區分別位於臺中市潭子

區潭秀里、梧棲區草湳里及大里區東湖里，避難救災路徑詳各里避

難疏散地圖（如附件1~3）。 

第四章 應變計畫 



第一節 災害應變中心之設立與運作 

一、編組方式：災害應變中心由本分局分局長擔任召集人，副局長

擔任副召集人，秘書擔任執行秘書，秘書由各災害種類主政科

室單位主管擔任。 

二、開設時間：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由災害主政單位視災害狀況

達重大災害層級時，報請召集人准予宣佈開設，後續配合執行

災害應變措施，持續運作至災害狀況解除或情況受控後報請召

集人准予解除開設。 

三、災害發生時，各任務編組應立即瞭解相關災情，並掌握各該編

組應變處置情形， 隨時向召集人報告處置狀況、並定期回報處

理情況。 

四、輪值人員應記錄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間相關災情狀況及應變作

為，應接受召集人之指揮、協調及整合。對於其指示事項、交

辦案件或災情案件應確實交接，值勤期間不得擅離崗位，以因

應緊急事故處置。 

第二節 緊急搶修與救援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緊急應變中心接獲緊急災害或

事故通報，即判斷災害類型，並轉請權責單位前往緊急處理與救援，

隨時回報災情資訊。 

第三節 緊急避難疏散、緊急收容安置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各園區所屬里皆設有災害收容



處所： 

(一) 潭子科技產業園區-潭秀活動中心、潭秀國中及潭子國小。 

(二)臺中港科技產業園區-草湳里活動中心、梧南國小及梧棲國

小。 

(三)臺中軟體園區-草湖國小、私立青年高中及塗城國小。 

第五章 復原重建計畫 

1、 公用系統恢復與災後復原 

(1) 廠房及公共建築物：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或有

關單位完成災害搶救作業，且符合安全可進入條件時，由

園區廠商及園區內主管機關進行災情蒐報、釀災原因與受

損情形、範圍廠商損失調查等，作為後續復原重建規劃參

考。 

(2) 公有建築物及公共設施：當災害發生時，經濟部產業園區

管理局臺中分局即啟動應變機制，由緊急處置單位辦理初

步災情查處，及請權責單位及支援單位進行搶修、復舊事

項。 

(3)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負責協調相關主管機關

(機構)對於公用氣體與油料、自來水管線、輸配電線路、

電信設施等公用系統之修復工作。 

(4)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應視公共設施災害狀況進

行復原重建與災後環境整理；若屬工廠災害事件造成之損

害或污染，應協調事故工廠進行復原重建與環境整理。 

(5)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應協調事故工廠進行園區

內非公共設施部分之復原重建與環境整理。 

(6)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應協調事故工廠或有關單

位處理事業廢棄物（水）。 

1、 工商救濟(助)措施與產業經濟重建 



(1)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於必要時得就工廠受損情

形，透過產業輔導協助受災企業辦理災後重建，以利企業

儘早恢復營運。 

(2)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可透過行政程序協助企業

洽商上述產業輔導措施。 



附件1－潭子區潭秀里避難疏散地圖 



附件2－梧棲區草湳里避難疏散地圖 



附件3－大里區東湖里避難疏散地圖 

 


